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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保單的各項條款及細則： 

  

您（保單持有人）與我們（眾安人壽有限公司）之間的完整合約由本

保單、您就本保單呈交的投保申請文件、任何我們收到的受保人之醫

療證明及作為可保性之證明的書面陳述及答覆所組成。 

 

如您提供給我們的投保申請文件，或任何於後續申請或索償內您提供

的陳述、申述或文件內有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受保

人的年齡、性別、吸煙狀況及健康相關資料），而我們認為該資料對

我們的承保受保人之風險評估或對接納您任何後續要求有重大影響，

本公司可在未經您的同意下修訂或拒保本保單。任何的修訂都將列明

於附加於本保單的批註上。 

若按受保人正確的資料及我們的核保指引，認為本保單應被拒保，我

們有權宣佈本保單由保單生效日起作廢。 

 

您在本保單生效期內可擁有保單一切的擁有權。您可以透過書面通知

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們呈交轉移本保單擁有權的申請。擁有權

的轉移須經我們同意、記錄及確認後才會生效。 

 

除您及我們以外，其他人士並沒有權執行本保單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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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收到此合約及保單資料頁起計三十（30）日內，行使取消保單

的權利並獲全數退還已繳保費及徵費。此取消保單的權利不適用於續

保。  

 

除本公司依照第 1.2 項條款所作的修訂外，保單在保單生效日或第

4.3 項條款下列明的最後一次保單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起計生效

達兩（2）年後，及在受保人仍然在生期間，我們不會對本保單作出

任何異議。 

 

本保單必須在香港簽發並受香港法律管轄及闡釋。您及我們均同意遵

從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裁判權。 

若本保單在適用於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法律下已經或將會不合法，

本公司有權於保單被判定為不合法日期起終止本保單。 

  

在受保人身故時，受益人享有獲得本保單的恩恤身故賠償之權利。  

在本保單生效期間，您可以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

們呈交更改受益人的申請。受益人的更改須經我們同意、記錄及確認

後才會生效。   

 

若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期間身故，我們將按第 2.1 項條款向受益人支付

港元 5,000 並扣除任何未繳付的應付保費。如沒有指定受益人，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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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予您或您的遺產承繼人。 

我們在接獲令我們滿意的書面索償證明後，將會支付因受保人身故而

須支付的任何款項。索償證明包括： 

(i) 受保人身故及死因證明； 

(ii) 索償人有權領取款項的證據；及 

(iii) 我們為證明索償的有效性而合理要求的任何其他文件。 

 

若受保人在本保單生效期內經註冊醫生診斷證實為心臟病發（釋義內

的不保事項除外），我們將向您支付保單資料頁或批註上最新列明的

保額並扣除任何欠款。 

心臟病發保障被支付後，本保單將會自動終止並且本公司於本保單下

的責任將獲解除。 

 

若受保人在本保單生效期內經註冊醫生診斷證實為中風（釋義內的不

保事項除外），我們將向您支付保單資料頁或批註上最新列明的保額

並扣除任何欠款。 

中風保障被支付後，本保單將會自動終止並且本公司於本保單下的責

任將獲解除。 

 

您須於被診斷為心臟病發或中風起計九十（90）日內，並在本保單生

效時提出索償。如未能在上述時間內遞交索償申請，除非可證明無法

合理可行地在規定時間內提出索償並您已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儘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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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索償，我們無須就逾期索償支付本保單下的任何保障。 

就有關心臟病發或中風而遞交的診斷證明必須以醫療報告方式並由本

公司所同意之註冊醫生提供及由本公司可接受之醫學調查確認，其包

括但不限於臨床的、組織學的、化驗的及應用放射學的證明。若受保

人在中國內地經註冊醫生診斷證實為心臟病發或中風，必須提供由指

定中國內地醫院提供的醫療證明文件。 

我們保留要求額外證明文件及要求受保人進行醫療檢查的權利，而您

須負責其費用。 

本保單下的心臟病發或中風保障只能索償及支付一次。為免存疑，如

受保人同時心臟病發或中風，這保障只可被索償一次。 

  

在本保單生效期間，您可以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

們呈交減少保額的申請。保額的變更將於批註上列明的生效日起生

效。 

本保單的保費將根據新保額進行調整。 

  

應付的保費金額會在保單資料頁及╱或續保通知書內列明。不論是按

每個保單年度或經本公司同意下以分期方式繳付的保費，均需在保費

到期日前繳付，本公司才會支付賠償。除非在本保單中另有說明，保

費一經繳付將不獲退還。 

保費須按保單資料頁或後續之批註上列明的模式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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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給予您由每期保費到期日起計三十（30）日的繳付保費寬限

期。  

如在寬限期完結前保費仍未繳付，本保單將由首次欠繳保費的到期日

起即時失敗。如在寬限期內提出索償，任何欠繳之保費將會從第 2 項

條款下應付的保障金額中扣除。  

 

如本保單因欠繳保費而失效，您可在受保人仍然在生的情況下，於失

效日起計一（1）年內申請復效本保單。您須符合下列要求方可為保

單復效： 

(i) 以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受的方式向我們呈交復效申請；  

(ii) 呈交令我們滿意的受保人之可保性之證明，而您須支付相關的

費用；及 

(iii) 補交所有過期的保費。 

我們將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接納任何的復效申請。   

 

在每個於保單資料頁內訂明的保費繳付期期內，保費保證維持不變。  

本保單將於保單保障期完結後自動續保。在續保時，保費將會根據本

公司屆時此類保單之保費表及受保人屆時之年齡而調整。  

  

如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日或最後一次保單復效日起計兩（2）年內因自

殺而身故，且保單仍然有效，不論其自殺時神志是否清醒，我們的責

任只限於退還所有已繳付的保費及徵費（由保單生效日或最後一次保

單復效日起計，以較遲者為準）並扣除任何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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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出現以下任何情況（直接或間接）導致或促成（全部或部分）的心

臟病發或中風，本保單概不會支付任何保障： 

a) 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日或最後一次保單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前

任何投保前已有病症； 

b) 於本保單的保單生效日或最後一次保單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

之前或在保單生效日或最後一次保單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起

計六十（60）日內出現或診斷出病徵或症狀的任何心臟病發或中

風；或 

c) 並非經註冊醫生處方的藥物中毒或酒精濫用。 

任何活動、疾病或病症如被排除在構成本保單一部分的保單批註（如

適用）所列保障之外，本保單概不會支付任何保障。  

  

本保單將會於下列任何情況發生時終止： 

 第 2.2 項條款下的恩恤身故賠償已被賠付；  

 第 2.3 項條款下的心臟病發保障已被賠付； 

 第 2.4 項條款下的中風保障已被賠付； 

 本保單在第 4.2 項條款下失效； 

 本保單被取消或被作廢；  

 您按第 6.2 項條款為本保單退保；或 

 受保人年滿八十五（85）歲後的首個保單週年日。  

在保單終止生效日後，我們將不會接納任何索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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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5 項條款下訂明的冷靜期後，您可透過書面通知或其他我們接

受的方式申請為本保單退保。退保後本保單將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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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保單內，「本公司」、「我們」或「我們的」指眾安人壽有限公司，而「您」或「您的」指保單持

有人。 

是指因暴力、外在及可見因素引致的突發事故，並且完全非受保人所能預見

及控制。 

是指向本公司就本保單遞交的投保申請，包括與該投保申請有關的投保申請

表格、問卷、可保性之證明、任何已呈交的文件或資料，以及已作出的陳述

和聲明。  

是指在保單資料頁內列為「保單保障期」的期間，保單於此期間內生效。 

是指由本公司不時自行酌情指定及更新而不需事先通知的位於中國內地之

醫院名單 

是指任何附加於本保單，並修訂本保單現有條款的文件。 

是指因心臟血液供應不足，引致部份心臟肌肉（心肌）壞死，並須符合下列

所有準則： 

(a) 典型的胸痛病歷； 

(b) 在相關心臟事故期間心電圖顯示新近具急性心肌梗塞特徵的變化；

及  

(c) 以下其中一項： 

i. 心肌酵素（CPK-MB）提高至一般公認的實驗室水平的正常

水平以上；或 

ii. 心肌旋轉蛋白水平達到心肌旋轉蛋白 I（Troponin I）> 

0.5ng/ml 或以上，或心肌旋轉蛋白 T（Troponin T）> 

1.0ng/ml 或以上。 

心絞痛則明確不受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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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指完全因意外而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所引致的身體損害（包括有或沒有可

見的傷口）。 

是指任何受本保單承保，並在保單資料頁內列為「受保人」的人士。  

是指「ZA 心中保」下由本公司承保及簽發的本保單，並作為保單持有人及

本公司之間的完整合約，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本條款及細則、投保申請文件、

聲明、保單資料頁及任何附加於本保單的附加險、批註、補充文件、附錄或

附件（如有）。  

是指保單生效日的每一個週年日。  

是指本保單的起始日，即保單資料頁內列明的「保單生效日」。 

是指擁有本保單，並在保單資料頁或後續批註內列為「保單持有人」的人士。  

是指本條款及細則的附表，當中載有保單生效日、續保日、保單持有人及受

保人的姓名及個人資料，以及本條款及細則所適用的保障、保費及其他相關

細節。 

是指由保單生效日起計的十二個月期間及每個保單週年日起計的十二個月

期間。 

是指受保人於保單生效日或最後一次保單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前已存在

的任何不適、疾病、受傷、生理、心理或醫療狀況或機能退化，包括先天性

疾病。在以下情況發生時，一般審慎人士理應已可察覺到投保前已有病症 – 

(a) 病症已被確診；或 

(b) 病症已出現清楚明顯的病徵或症狀；或 

(c) 已尋求、獲得或接受病症的醫療建議或治療。 

是指在保單資料頁內列為「保費繳付期」的期間，於此期間內須支付保費。 

是指符合以下資格的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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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有正式資格並已按香港法例第 161 章《醫療註冊條例》在香港醫務

委員會註冊，或在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內由本公司基於絕對真誠合

理地認為具有同等效力的團體註冊；及 

(b) 在香港或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經當地法例許可提供相關醫療服務； 

下列人士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包括在内 – 受保人、保單持有人、保險中介

人、或保單持有人及 / 或受保人的僱主、僱員、直系親屬或業務夥伴（除

非事先經本公司的書面批准）。若該醫生未能按香港法例或在香港以外的司

法管轄區具有同等效力的團體註冊(由本公司基於絕對真誠合理地決定)，本

公司必須作出合理的判斷，以決定該醫生是否仍被視為符合資格及已註冊。 

是指就本合約按相關條款不曾中斷地繼續承保。 

是指正常健康狀態因受到病理偏差而出現的生理、心理或醫療狀況，包括但

不限於受保人有否出現病徵或症狀的情況，亦不論是否已確診。 

是指由於任何腦血管意外或事故產生神經功能性障礙，該神經功能性障礙必

須持續最少四（4）個星期並從身體檢查中確定具有客觀神經異常症狀。中

風包括腦組織梗塞、腦出血及由顱以外原因引致血栓塞。中風的診斷必須以

電腦掃描（CT scan）或磁力共振（MRI）下觀察到的改變作為證明，並必須

由腦神經專科註冊醫生確定該功能性障礙。 

以下各項不在受保之列： 

(a) 因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引致的腦部症狀；  

(b) 因偏頭痛引致的腦部症狀；及  

(c) 對眼或視神經或前庭系統功能造成影響的血管疾病。 

是指任何時候在保單資料頁或任何接納後續變更的批註中所列明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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